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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人”）作为宁波均

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普智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

对均普智能新增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本情况 

（一）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履行的审议程序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均普智能”）于 2025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新增 2025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新增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5,299.28 万元。关联董事王剑峰先生、周兴宥先生、潘进先生、郭志明先生回避

了本次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新增关联交易预计议案，一致认为公

司新增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遵循了公平、

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本次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事项尚须获得股东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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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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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向关联方出

售商品和提

供服务 

均胜集团有限

公司、宁波均

胜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31,844.

39 

4,472.8

3 

36,317.

22  
13.64% 

10,968.

33 

37,611.

09 
14.13% 

项目执

行进度

原因 

小计 
31,844.

39 

4,472.8

3 

36,317.

22  

- 10,968.

33 

37,611.

09 
- - 

向关联方承

租房产 

宁波均胜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959.22 28.26 987.48 22.41% 822.90 976.08 22.16% 

因经营

需求增

加租赁

场地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及服

务 

均胜集团有限

公司、宁波均

胜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725.20 798.19 
1,523.3

9 
1.27% 695.63 619.07 0.52% 

受实际

采购需

求影响

波动 

小计 
1684.42 826.45 2,510.8

7 

- 1,518.5

3 

1,595.1

5 
- - 

合计 
33,528.

81  

5,299.2

8  

38,828.

09  

- 12,486.

86   

39,206.

24  
- - 

注：占同类业务比例以 2024 年度数据为基数进行计算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 

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高新区冬青路 555 号 5 幢 508 室 

成立日期 2001-09-04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剑峰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艺术品代理；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

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与均普智能构成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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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王剑峰先生控制 

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清逸路 99 号 

成立日期 1992-08-07 

注册资本 14.09 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剑峰 

主营业务 

电子产品、电子元件、汽车电子装置（车身电子控制系

统）、光电机一体化产品、数字电视机、数字摄录机、

数字录放机、数字放声设备、汽车配件、汽车关键零部

件（发动机进气增压器）、汽车内外饰件、橡塑金属制

品、汽车后视镜的设计、制造、加工；模具设计、制造、

加工；销售本企业自产产品；制造业项目投资；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

的货物或技术）。 

均普智能与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均为王剑峰先生，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与均普智能构成关联关系。 

（三）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受同一最终控制方王剑峰先生控制 

注册地 中山市东区起湾道东侧白沙湾工业园区 

成立日期 1999-06-22 

注册资本 1.32 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玉达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衡器制造；衡器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

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充电桩销

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

电工仪器仪表制造；电工仪器仪表销售；机械电气设备

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

载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软件开发；工业自动控

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通信设

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通用零部件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仪

器仪表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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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仪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销售；钟表与计时仪器制

造；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

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

能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橡胶制品

制造；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

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

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货物或

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

进出口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 

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剑峰先生控制的企业，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与均普智能构成

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方企业财务状况良好，生产经营正常，前期同类关联交易都能够顺

利执行完成，具有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销售商品及货物，提供劳

务及接受劳务，承租支付租金与出租等，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原则，并结合市场价

格进行协商确定，最终价格通过市场化竞争或综合考虑人工、采购、税费等各项

成本，结合市场定价及公司正常盈利空间确定最终定价，与非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没有实质性差异。 

（二）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各项交易根据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结合市场价

格进行协商确定，并与所有关联方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事项及价格予

以确定。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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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向关联法人采购销售商品、接受劳务、

承租支付租金、服务费用等，是充分利用关联法人的资源，发挥协同效应，提高

公司整体竞争力，实现公司股东权益最大化，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

不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营业务未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法人形

成依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此次新增 2025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新

增关联交易预计议案，本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新增

关联交易预计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许小松  邬凯丞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